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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2019 年 1 月 14 日） 

香港律师会会长彭韵僖致辞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律政司司长、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司法机构各成员、法律

界同业、尊贵的嘉宾、在座各位： 

 

迎接挑战 

 

香港在过去一年面对不少挑战。不同政治立场的政治人物曾就香港的一些案件发

表不同，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观点。有人因个别案件的结果，及自然地基于政

治立场抨击法官及我们的法律制度，实在令人遗憾。律师会与大律师公会在 2018

年 7 月 4 日发表联合声明，我引述如下： 

 

「香港律师会与香港大律师公会呼吁公众，应用理性辩论的方式表达意见。纵然

一个文明社会应鼓励理性交流与辩论，但绝不可对任何法官作出人身攻击的言

论。」 

 

对法律界同业而言，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正好向社会大众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即香

港的法官、司法机构和法律制度都极其独立。正如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在墨尔本大学法学院致辞时指出： 

 

「无疑，有些人只会以法庭判决的实际结果衡量法律制度是否健全或行之有效。

这种取态并不正确。我们应更关注的是基本要素和原则性事宜。对很多人来说，

法庭的某项决定可能不受欢迎，然而，这不及以下的保证重要：每次作出司法决

定，法庭都是按照原则、依从法律和适当程序行事，而最重要的，是独立地行事。」 

 

我们身处的世界，愈来愈分化。《经济学人》最近一篇以＜社交媒体会否对民主构

成威胁？＞为题的文章，作者有以下深刻观察： 

 

「Facebook、Google 和 Twitter 本应令政治重现生机，因为好的资讯理应可消除偏

见、粉碎谎言，但可惜事与愿违。 

 

大家若浏览 Facebook，便可知社交媒体并没有传授智慧，反而没完没了地发放一

些只会加深偏见的强烈信息。 

 

......不同立场的人听取不同的事实，故他们没有共同经验基础可以令他们作出妥

协。由于某一方不时所接收关于另一方的信息，都是指其一无是处，只懂说谎欺

诈，诋毁他人，这制度留有很少空间展现同理心。由于大家被吸进心胸狭窄，陷

入诽谤和愤慨的漩涡中而不能自拔，便忽略了对这个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分子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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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社会有益的事。 

 

这往往令人怀疑民主制度的妥协和含蓄微妙之处，却令那些提倡阴谋论和排斥外

来文化的政客声望大增。」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困难的时代，冲突而非妥协被抬举，我们身为法律界的同人更

应捍卫我们珍而重之的法律制度。我坚信在香港，法官都是根据健全的法律原则，

无畏无惧地施行法律和促进公义，这点毋庸置疑。 

 

世界公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的法治指数显示，于 2017-2018 年在 113 个

国家及司法管辖区中，香港排名第 16，很多人据此展现香港的司法独立。但假如

我们设计一个量度政府被市民控告的容易程度和次数的指数，香港肯定名列前茅。

我们非常幸运香港有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独立的司法机构，让法律执业者可以

提供专业服务。我们都有责任捍卫我们珍惜的制度及其声誉。 

 

不过，我们不应满足于现状。时移世易，我们的法律执业模式及法律界的人口分

布亦不断改变。 

 

多元 

 

谈到多元，律师会一直秉持多元包容的原则。律师会理事会选出我作为会长，并

选出黎雅明、乔柏仁和陈泽铭为副会长，代表不同性别、文化、宗教、种族和法

律执业领域，充分显示了理事会拥抱包容文化。 

 

多元化的员工队伍，对文化差别更为敏感，并能丰富营运网络。律师会将继续协

助执业者在其执业领域，拥抱多元包容的文化。我们研究其他司法管辖区推进多

元包容原则方面的经验时，发现收集有关性别、种族、残疾或其他领域的数据，

是重要的第一步，所以律师会将会在来年向会员进行调查，收集更多资料。 

 

企业律师 

 

近年出现了有更多法律执业者从事企业律师的现象，这似乎也是一个世界趋势。

在香港，每四个执业律师就有一个是企业律师。自 2011 年起，律师会成立企业律

师委员会，以提供平台予企业律师就其工作分享经验与想法，并加强他们与私人

执业会员的沟通。律师会将继续分配充足资源予这个占总执业会员人数四分之一

的大界别。 

 

科技 

 

素来抗拒创新的法律界已到达其临界点。为了更快地即日处理客人的法律、监管

和商业需求，许多希望赶上步伐的执业者都开始考虑以科技去解决问题。 

 

可是，借助科技在微观及宏观层面提升效率及增值，亦非没有挑战。科技必须以

负责任的方式应用。律师会于 2018 年 9 月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法律论坛上，

发起了与来自 17 个司法管辖区的 34 间律师协会签署「法律科技联盟」，签署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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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一致，要确保法律专业能以符合道德、专业及负责任的方式利用法律科技。 

法律界的新一代应具备启发改善法律执业的新科技之发展的知识与技能。执业者

亦应有能力去监管新科技的应用，而非与之竞争。 

 

 

为培养会员发展科技的兴趣，从而提升执业水平，律师会自 2017 年起举办了「法

律创科马拉松」。在两届律师会法律创科马拉松中，约 200 名拥有法律与软件工程

背景的个人参加者组成队伍，开发了接近 40 个法律科技程式，以改善公义的可达

性和提升法律服务的水平。 

 

此外，律师会与香港大律师公会及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在各机构包括律政司和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支持下，创立了 eBRAM 中心。eBRAM 中心旨在提供

具成本效益的网上争议解决服务（包括电子仲裁和电子调解），以满足世界各地迅

速解决商业争议的庞大需要。eBRAM 亦着重防止争议出现，并提供一个容易使

用的交易平台。 

 

律师会将继续举办更多培训，以提升执业者的科技竞争力和道德意识。 

 

年青会员 

 

律师会的会员中，有约 24%有五年或以下的执业经验。律师会除了资助年青律师

出席海外会议及内地学习团，以吸收更多国际经验，及举办交流活动外，亦推动

分享的文化。律师会的「法友联盟」师友计划已举办第八年，让实习律师可与年

青律师（「益友」）及资深律师（「良师」）交流，培养律师业内一家亲的精神。 

 

科技带来的破坏性创新急速地改变法律执业的模式。年青律师或可直觉地掌握科

技的应用，但最重要的是在面对种种改变时，我们不可忽略一些源于法治的核心

价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保障基本人权、寻求公义及获得保密法

律咨询的权利。无论法律执业所使用的科技工具如何推陈出新，不论是以科技或

其他的名义，甚或政治原因，我们永远都不可就这些核心价值作出任何妥协。 

 

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服务枢纽 

 

容我在此简介律师会最近就外地律师监管制度作出的一些拟议法律条文修订作出

的咨询。 

 

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服务枢纽，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律人才。截至 2018 年底，除

了 11,266 名香港律师外，香港共有来自 34 个海外司法管辖区的 86 间外地律师行

和 1,584 名注册外地律师。 

 

香港一直奉行开放法律服务市场的政策，现时并无意改变此政策。 

 

触发 2016 年对外地律师的监管制度进行全面检讨，是律师会对有注册外地律师从

事香港法律执业，并在其官方网站作此宣传，表示强烈关注。只有具能力、合资

格及已获认许人士，才能在香港从事香港法律执业，这才符合公众利益。建议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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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厘清此原则，并在维持门户开放政策的同时，培养一支强大的本地法律团队。 

 

向律师、外地律师及实习律师的咨询，已在两星期前（十二月底）完结。律师会

珍惜会员发表的意见，并将在业界、公众及香港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仔细考虑这

些意见。 

 

大湾区 

 

除了「一带一路」计划，另一个法律服务市场的重要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 

 

大湾区包含广东省九个富庶的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大湾区内人口七千万，本

地生产总值达一万五千亿美元。这些地方的律师协会的代表亦有出席今天的法律

年度开启典礼。 

 

香港大多数人都是祖籍广东，在家乡有很强的亲属联系。我们也有共同的方言，

粤语只在广东独有。香港与广东的这种亲密文化关系和历史背景，为发展大湾区

提供了亲切及强而有力的推动力。 

 

为充分利用这些城市的巨大潜力，大湾区计划旨在巩固每个城市的独特优势，促

进互补。 

 

大湾区法律服务界的合作，体现于香港与内地律师行在广东省的协作日益加强。 

 

律师会已在 2018 年到访大湾区的九个城市，亦与广东省律师协会设立大湾区律师

协会联席会议制度，以协调推动和扩大法律服务界的工作，并定期就大湾区发展

的共同问题进行交流。这将会是律师会为会员探索新机会的重点之一。 

 

结语 

 

展望未来，我们可预期将会面对更多挑战。凭借香港的独立司法机构以及高度专

业的会员，和一颗使香港成为国际法律枢纽的决心，我有信心我们能面对这些挑

战，造福香港、内地及世界各国。 

 

多谢各位！ 


